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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条．定义，删除15.7并替换为以下条款： 

 

15.7 抗辩费用：指在获得保险人事先书面同意的情况下，由被保险人发生的与本保险合同项下被

保险人获得赔偿的索赔有关的所有合理的法律费用和/或支出。前提是： 

 

(a) 如果本保险合同并未提供任何赔偿，则保险人将对法律费用和/或支出不承担责任。 

 

(b) 保险人对于任何为代理正式法律调查、司法勘验调查或者抗辩任何简易法院诉讼程序

发生的或与之有关的法律费用和/或支出不承担责任。 

 

所有抗辩费用将构成赔偿限额的一部分，保险人不承担超过赔偿限额部分的抗辩费用。 

 

 

当被保险人成为某个请求、法律程序、质询或者审讯的一方当事人，且以上程序部分由本保险合

同所承保，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将尽其最大努力就单独由本保险合同承担的法律费用和/或开支的

分配达成公平和适当的协议。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则一名资深律师（由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一致

同意）将作为专家而非仲裁员来决定对上述费用和开支的公平和适当分配。在资深律师作出决定

之前，保险人有权自行决定支付其认为合适的为本保险合同所承保的任何法律费用和/或开支或

者任何其他的金额。 

 

本保险合同中的所有其他条款和条件保持不变。 

 

 


